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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3         证券简称：星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7-070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叶运寿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500,000 股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转让给徐涛先生，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3%。叶运寿先生在协议转让之前通知公

司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详见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调整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9）。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完成后，叶运寿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由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2017 年 6 月 7 日，叶运寿先生与徐涛先生签署了《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叶运寿先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徐涛先生

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500,000 股，转让价格为 23.67 元/股，转让价款

总计为人民币 343,215,000.00 元。股份转让完成后，叶运寿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

72,452,1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2%；叶运寿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叶龙珠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6,561,3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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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叶运寿 86,952,171 30.1512 72,452,171 25.1232 

叶龙珠 4,109,139 1.4249 4,109,139 1.4249 

叶运寿先

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 

91,061,310 31.5761 76,561,310 26.5481 

徐涛 5,193,369 1.8008 19,693,369 6.8288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情况： 

姓名：叶运寿 

性别：男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4425271965********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否 

叶运寿先生于 2016 年 9 月 9 日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本次转让的无限售流通股股份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2、受让方情况： 

姓名：徐涛 

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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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码：3201061972******** 

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否 

徐涛先生经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为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2016 年 5 月 13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本次徐涛

先生受让后的股份将遵从相关规定进行限售。 

经查询，受让方徐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叶运寿 

受让方：徐涛 

2、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种类、数量、比例 

叶运寿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徐涛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 

3、本次股份转让价格 

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3.67 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343,215,000.00 元。

上述股份转让价格系定价基准日（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星河生

物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确认。 

4、本次股份转让款项支付 

股份转让价款以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受让方徐涛应在签署本协议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半

年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标的资产过户完成一年支付股份转

让剩余全部价款，即人民币 143,215,000.00 元。 

5、协议签订时间 

本协议签订于 201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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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经双方共同签署协议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承诺履行情况 

1、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叶运寿先生与股票首发上市时曾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该承诺如期履行。 

2、叶运寿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于股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叶运寿先生于 2016 年 9 月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3、基于 2015 年 7 月股票市场连续下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运

寿先生积极响应国家相关部门号召，承诺半年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承诺期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至 2016 年 1 月 7 日。该承诺已如期履行。 

4、2015 年下半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

准，在申报重组方案过程中，叶运寿先生承诺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实施完成之日起，其本人在本次重组前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一年内不减持。承诺期自 2016 年 1 月 6 日至 2017 年 1 月，该承诺已如期履

行。 

5、叶运寿先生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综上所述，本次减持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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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报告书》。 

七、备查文件 

1、《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叶运寿先生与徐涛先生签署的《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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